
第五单元  公司重大变更 

 

一、公司合并 

1、公司合并的概念与形式 

公司合并是指两个以上的公司依照法定程序，不需要经过清算程序，直接合并为一个公司的行为。 

（1）吸收合并（甲＋乙＝甲） 

（2）新设合并（甲＋乙＝丙） 

 

2、公司合并的程序 

（1）公司合并的决议 

①有限责任公司作出合并决议，必须经代表 2/3 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。 

②股份有限公司作出合并决议由“出席会议的股东“所持表决权”的 2/3 以上通过。 

③异议股东股份收买请求权。公司在收购其股份后，应当在 6 个月内转让或者注销。 

 

（2）通知债权人 

①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，并于 30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。 

②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，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，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

提供相应的担保。 

（3）异议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。 

 

3、债权、债务的承接 

（1）公司合并时，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，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。 

（2）企业吸收合并后，债权人就被合并企业原资产管理人（出资人）隐瞒或者遗漏的企业债务起诉合并方的，

如债权人在公告期内申报过该笔债权，合并方在承担民事责任后，可再行向被合并企业原资产管理人（出资

人）追偿。 

（3）如债权人在公告期内未申报过该笔债权，则合并方不承担民事责任。人民法院可告知债权人另行起诉被

合并企业原资产管理人（出资人）。 

 

【例-单选题】美美公司和丽丽公司拟合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美丽公司。和义公司同时为美美公司和丽丽公司

的债权人。根据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，下列表述中，正确的是（  ）。 

A.此次合并为吸收合并 

B.美美公司和丽丽公司皆应办理注销登记 

C.美美公司和丽丽公司皆应经过清算程序 

D.此次合并须经和义公司同意 

 

答案：B 

解析：（1）选项 A：此次合并为新设合并； 

（2）选项 C：因合并、分立而解散公司，因其债权债务由合并、分立后继续存续的公司承继，在解散时不需

要清算； 

（3）选项 D：此次合并不需要经过债权人的同意，但债权人无论其债权是否到期，均可以在法定期限内要求

公司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。 

 

二、公司分立 

公司分立的形式： 

（1）派生分立（甲=甲+乙） 

（2）新设分立（甲=乙+丙） 

 

1、分立的程序 



公司分立程序中虽然也设置了债权人“通知程序”（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，并

于 30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），但并没有赋予债权人“请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”的权利。（分立后的

公司对债权人均应承担连带责任，所以不用“2 提”） 

 

2、债权债务的承担 

（1）公司分立前的债务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；公司在分立前与债权人就债务清偿达成的书面协议另

有约定的除外。（约定—连带） 

（2）债权人向分立后的企业主张债权，企业分立时对原企业的债务承担有约定，并经债权人认可的，按照当

事人的约定处理。 

 

（3）企业分立时对原企业债务承担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，或者虽然有约定但债权人不予认可的，分立后的

企业应当承担连带责任。 

（4）分立的企业在承担连带责任后，各分立的企业间对原企业债务承担有约定的，按照约定处理；没有约定

或者约定不明的，根据企业分立时的资产比例分担。 

 

【例-单选题】美丽公司股东会作出分立决议，拟分立为美美公司和丽丽公司，飞和公司是美丽公司的债权人，

与美丽公司就分立后债务清偿未达成协议。根据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，下列表述中，正确的是（  ）。 

A.飞和公司可选择向美美公司或者丽丽公司请求履行全部债务 

B.飞和公司有权要求美丽公司提供相应担保 

C.飞和公司有权要求美丽公司提前清偿债务 

D.美丽公司应在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60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

 

答案：A 

解析：选项 BCD：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，并于 30 日内在报纸上公告，但债权

人没有“请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”的权利。 

 

【例-多选题】2009 年，甲公司决定分立出乙公司单独经营。甲公司原有负债 5 000 万元，债权人主要包括丙

银行、供货商丁公司和其他一些小债权人。在分立协议中，甲、乙公司约定：原甲公司债务中，对丁公司的债

务由分立出的乙公司承担，其余债务由甲公司承担。该债务分担安排经过了丁公司的认可，但未通知丙银行

和其他小债权人。根据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，下列说法中，正确的有（  ）。 

A.丁公司有权要求甲、乙公司连带清偿其债务 

B.丙银行有权要求甲、乙公司连带清偿其债务 

C.小债权人有权要求甲、乙公司连带清偿其债务 

D.甲、乙公司不得对债务分担作出约定  

 

答案：BC 

解析：甲公司分立时，可以与乙公司就原公司的债务进行约定（选项 D 错误），该约定得到了债权人丁公司的

认可，该约定对丁公司具有约束力（选项 A 错误），但该约定未通知丙银行和其他小债权人，因此甲公司和乙

公司应对丙银行和其他小债权人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（选项 BC 正确）。 

 

三、公司减资 

1、减资方式 

公司可采取以下方式实施减资： 

（1）返还出资或股款，即将股东已缴付的出资财产或股款部分或全部返还股东。 

（2）减免岀资或购股义务，即部分或全部免除股东已认缴或认购但未实缴的出资金额。 

（3）缩减股权或股份。如公司按照一定比例将已发行股份合并（例如二股合为一股），达到缩减股份的目的。 

 

2、减资程序 



（1）公司董事会制定减资方案，提交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表决。 

（2）公司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。 

（3）通知债权人和对外公告。 

①公司减少注册资本时，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，并于 30 日内在报纸上公

告。 

②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，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，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

提供相应的担保。 

 

（4）实施减资。 

主要是向股东支付减资财产、调整公司会计账目等。 

（5）变更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。 

 

【例-多选题】根据公司法律制度的规定，下列选项中，属于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可以采取的方式有（  ）。 

A.向股东返还出资或股款 

B.减免股东的出资或购股义务 

C.股东对外转让股权 

D.缩减股权或股份 

 

答案：ABD 

解析：公司可采取以下方式实施减资： 

（1）返还出资或股款； 

（2）减免岀资或购股义务； 

（3）缩减股权或股份。 

 


